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
　　　　　　　　安农牧(种子)立〔2015〕3号   
	案件来源
	执法检查
	受案时间
	2015年4月16日

	案    由
	涉嫌经营标签内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的种子案

	当
事
人
	姓名
	张士欣
	电话
	13653282316

	
	性别
	男
	年龄
	38
	身份证号
	131125197701052415

	
	住址
	

	简要
案情
	2015年4月16日，安平县农业执法大队执法检查中，发现安平县中佐农资服务部（负责人：张士欣）商标为：“德比美”的玉米种子（规格为4200粒/袋；品种名称：德利农988；审定证号：国审玉2011010号；生产商：德州市德农种子有限公司；产地：甘肃）该玉米种子标签标注的适应范围为：“适宜在山东、河南、河北保定及以南地区、江苏北部、陕西关中灌区夏播种植。”对该种子标签进行抽样。经核查，中国种业信息网，该玉米品种审定公告中适宜范围为：“适宜在山东、河南（郑州和周口除外）、河北保定及以南地区(石家庄除外）、江苏北部、陕西关中灌区夏播种植。注意防止倒伏，瘤黑粉病高发区慎用。”。经比对该玉米种子标签标识的内容和审定公告标签标识的内容不相符。当事人经营行为涉嫌经营标签内容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规定的种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销售的种子应当附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注种子类别、品种名称、产地、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号、种子生产及经营许可证编号或者进口审批文号等事项。标签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之规定，建议立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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